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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1)6 
袁家寧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1 
游德珊女士  
 
議會秘書 (1)3 
譚國鈞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9 
粘靜萍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現任主席陳鑑林議員邀請委員提名 2006-2007
年度會期的主席人選。 

 

2.  何俊仁議員提名李永達議員擔任主席。是項提

名獲涂謹申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附議。李議員接受提名。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李永達議員當選事務委員

會 2006-2007年度會期的主席。 

 

選舉副主席  
 

4.  李永達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並邀請委員提名

2006-2007年度會期的副主席人選。 

 

5.  陳鑑林議員提名李國英議員擔任副主席，並獲

何俊仁議員及劉秀成議員附議。李議員接受提名。 

 

6.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李國英議員當選事務委員

會 2006-2007年度會期的副主席。 

 

 

II. 2006-2007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7.  事務委員會 2006-2007年度會期的擬議例會日

期一覽於會議席上提交。  
 
8.  委員同意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

行事務委員會每月例會，但 2007年 1月及 2007年 7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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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該兩個月的首星期一為公眾假期。該兩個月的例

會將分別於 2007年 1月 4日 (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及 2007
年 7月 17日 (星期二 )下午 4時 30分舉行。  

 

(會後補註：列明已通過的 2006-2007年度會期會

議日期的文件，已於 2006年 10月 18日隨立法會

CB(1)76/06-07號文件送交委員。 )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2006年 10月的特別會議  
 
9.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訂於 2006年 10月 19
日 (星期四 )上午 10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以便政府當局向

委員簡報行政長官 2006-2007年度施政報告中的有關政

策措施。  
 
2006年 11月的例會  
 
10.  委員同意在 2006年 11月 6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
分舉行事務委員會下次例會，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 "屋
清潔扣分制 "。至於該次會議的第二項討論事項，王國興

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跟進公屋租金政策檢討 (下稱 "政策

檢討 ")的事宜，特別是在推行新的租金調整機制前實施

租金援助措施的問題。 

 
11.  張宇人議員申報利益，表明本身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的委員。他指出，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6
年 9月 26日舉行特別會議就政策檢討進行討論，並質疑是

否有需要在短時間內再次研究此事。他認為應給予房委

會一些時間，考慮委員在特別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然

後才進一步作出回應。陳鑑林議員補充，檢討公屋租金

政策專責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專責小組委員會 ")可能會在

2006年 11月底或 12月向房委會提交其建議。因此，在事

務委員會 12月的例會或專責小組委員會向房委會作出報

告後立即再次研究有關事宜，可能是較恰當的做法。然

而，王國興議員及陳婉嫻議員認為有需要在房委會作出

初步決定前，再次就政策檢討作出研究。他們認為，立

法會議員雖已在先前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政策檢

討表達其意見，但政府當局似乎未有注意到他們的意

見，公眾對此方面事宜的關注亦未有完全得到處理。主

席雖贊同陳議員的意見，認為事務委員會可在政府當局

得出其初步決定時，邀請當局就其決定向委員作出簡

報，但他表示對於應否在 2006年 11月 6日的會議上討論有

關事項，他是持開放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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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宇人議員指出，委員已於 2006年 9月 26日會議

上表達了他們的意見，他並重申事務委員會在一段短時

間內就同一事項再作討論，未必是有效率的安排。此外，

由於房委會的成員組合已包括幾乎所有政黨的代表，房

委會應已知悉立法會議員所表達的意見。陳偉業議員對

張議員的意見不表贊同，並指出並非所有政黨均有代表

獲委任為房委會委員。他認為不應剝奪在房委會並無代

表的委員或政黨在另一次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再次提出

其意見的機會。他並強調，儘管房委會的成員組合已包

括若干立法會議員，但立法會仍有需要履行其獨立的憲

制責任。  
 
13.  周梁淑怡議員強調，委員已於 2006年 9月 26日的

特別會議及先前舉行的多次會議上，表達了他們對政策

檢討的意見。除非出現新的發展，否則在另一次會議再

行研究此事未必可取得任何成效。張宇人議員澄清，他

無意阻止其他委員就該事項發表意見，但由於最近才就

有關事項進行討論，把會議時間用於討論其他與房屋事

務有關的事宜，可能較為可取。陳偉業議員始終不感信

服，並重申有需要再次研究該事項。  
 
14.  主席表示，委員可考慮在 2006年 11月 6日的會議

上討論銷售一手住宅單位的安排。有關建議獲陳鑑林議

員及張宇人議員支持。陳鑑林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討論

進行擬議公共房屋發展所遇到的問題。他關注到有若干

區議會對房委會建議在其所屬地區進行房屋發展計劃提

出反對，此舉可能會對處置房委會的土地，以及公屋輪

候冊的單位編配步伐造成影響。  
 
15.  經討論後，委員同意從上文第 10及 14段所述的 3
項擬議討論事項，選出 2006年 11月 6日會議的第二項討論

事項。主席指示事務委員會秘書發出通告，邀請委員表

明他們屬意討論哪一事項。委員進一步同意把未獲選擇

在 2006年 11月 6日會議進行討論的事項，納入事務委員會

的待議事項一覽表。在此方面，劉秀成議員建議同時把

有關恢復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的安排，納入待議事

項一覽表。  
 
(會後補註：按主席的指示， 2006年 11月 6日舉

行的會議的開始時間押後至下午 4時 30分。有關

修訂會議的開始時間及會議議程的通告，已於

2006年 10月 16日隨立法會CB(1)67/06-07號文件

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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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0月 25日  


